吉林省蚕业科学研究院科研用机械设备采购项目谈判公告（资格后审） 

　　项目编号：CEITCL-JL-CZHW-151102 

　　1 、本招标项目 吉林省蚕业科学研究院机械设备采购项目 已由吉林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下达编号为吉财采计X【20150902】—8354号的吉林省省级政府采购部门集中采购任务通知书批准采购，按采购人委托，现决定对该项目进行竞争性谈判招标，诚邀合格供应商前来投标。 

　　2 、项目名称： 吉林省蚕业科学研究院机械设备采购项目 

　　采购内容： 机械设备采购。 

　　项目概况如下：离心机1台，制冷压缩机2台，其他制冷空调设备10台，筛分设备1台，粉碎机3台，真空包装机械1台，具体要求详见技术参数； 

　　项目总资：32.2万元。 

　　资金来源：财政拨款，已落实。 

　　供货期：详见招标文件。 

　　交货地点：吉林省蚕业科学研究院 

　　付款方式：以实际合同为准。 

　　质量要求符合国家现行质量验收标准要求达到合格标准。 

　　3 、合格的投标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 

　　（2）投标申请人须是具备独立的法人营业资格的生产制造商或其授权代理商，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如为代理商,须具有所投产品的代理经销证明。 

　　（ 3 ）业绩要求：近三年（2012、2013、2014年）具有类似项目经验一项及以上； 

　　（ 4 ）信誉要求：不接受列入政府不良行为记录企业投标 ； 

　　（5） 财务要求：近三年（2012、2013、2014年）财务状况良好，不亏损；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不允许分包。 

　　4 、本项目对投标申请人的资格审查方式采用资格后审方式，主要资格审查标准和内容详见谈判文件中的资格审查文件，只有资格审查合格的投标申请人才有可能被授予合同。 

　　5 、 谈判文件发售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15年11月3日至2015年11月5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0-16：00； 

　　（2）地点：吉林省人民政府政务大厅4楼（长春市人民大街9999号四楼标书发售窗口）； 

　　（3）谈判文件每套售价300元/包，过期不售，售后不退。 

　　6 、 供应商须在开标前提交谈判保证金：3300元； 

　　7 、 购买谈判文件时需持:法人授权书、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及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以上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代理商须提供所投产品的代理经销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 

　　8 、谈判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为2015年11月18日13时00分整，接收地点：吉林省人民政府政务大厅4楼（长春市人民大街9999号四楼，逾期送达的或不符合规定的谈判响应文件将被拒绝。 

　　9 、谈判开始时间：2015年11月18日13时00分整，地点：吉林省人民政府政务大厅4楼（长春市人民大街9999号四楼），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应准时参加开标会议。 

　　10 、联系方式 

　　采购人：吉林省蚕业科学研究院 

　　采购代理机构：中经国际招标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长春市平泉路与珲春街交汇水务集团2楼招标三部 

　　联系电话：15843105866 

　　联系人： 陈红
